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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设区市、省直管试点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直及中央驻赣单位：

为进一步发挥职称导向作用，优化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环境，激发专业技

术人员创新创业，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现就进一步深化专

业技术人员职称评价改革提出以下意见：

一、完善职称评审分类评价标准

根据职业特点和发展需要，分类设置各系列专业高中级资格申报条件。突出

以品德、能力、业绩和贡献为主的评价导向，注重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性、技术

性、实践性、创造性和层次性，注重基层和一线从事技术创新、技术应用、技术

推广的工作实际，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层级单位的差异和特点，实行

差别化评价。

坚持科学基础研究重在业内认可、应用技术研究重在市场认可和决策咨询研

究重在社会认可的导向，改变评价标准过于单一和偏于理论研究的倾向，将技术

成果转化、科技创新、发明专利、标准制定、智库成果以及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等因素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依据。

二、注重技术成果转化

专业技术人员作为第一完成人，研发并经省级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新产品、

新工艺、新发明、新品种、新技术等成果（单项）在生产中转化应用，近三年年



均新增产值 3000 万元以上或年均新增上缴税金 100 万元以上的，可直接申报正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上述成果第二完成人或近三年年均新增产值 2000 万元以上

或年均新增上缴税金 70 万元以上的第一完成人，可直接申报副高级专业技术资

格。

专业技术人员作为第一完成人，研发具有市场发展前景和应用价值的技术创

新成果并成功实现转化和产业化，单个技术项目转让（技术转让合同以设区市以

上科技管理部门登记为准）交易额累计到账 50 万元或 3 年内多个技术项目转让

交易额累计到账 100 万元的，可视同一项主持完成的省部级课题。技术作价入

股可参照执行。

三、注重科技创新

专业技术人员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或二等奖（个人排名前五），或省

部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三）或二等奖（个人排名第一）的，可直接

申报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个人排名前七），或省

部级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个人排名前二）或三等奖（个人排名第一）2 项的，可

直接申报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专业技术人员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有一级奖励证书），或省部级科

学技术奖一、二等奖（有一级奖励证书）的，可替代 1 篇核心论文要求；获得省

部级科学技术奖三等奖（有一级奖励证书）的，可替代 1 篇省级论文要求。

四、注重知识产权转化

专业技术人员获得中国专利金奖（个人排名前三），或中国专利优秀奖（个

人排名前二）2 项的，可直接申报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个

人排名前二）或江西省专利奖（个人排名前二），或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4 项（个



人排名前二）并至少有 1 项专利实现了成果转化，或获得国家级动植物新品种审

定（个人排名前三）的，可直接申报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专业技术人员获得国家级动植物新品种审定证书的，可替代 1 篇核心论文要

求；获得 1 项发明专利（个人排名前二）授权的，可替代 1 篇省级论文要求。

五、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发表精品论文

专业技术人员在《Nature》、《Science》杂志以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

原创性学术论文的，可直接申报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专业技术人员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在 1 区和 2 区（根据中科院《JCR

期刊影响因子及分区情况》划分）的 SCI 论文的，或单篇论文他人且他刊正面

引用超过 200 次的，在专业技术资格评定中对论文的篇数不作要求。

六、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参与标准制定

专业技术人员作为主要起草人，负责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

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并负责其中主要技术内容的撰稿或实验验证工作，且

该标准在相应范围内得到实施应用的，可作为申报专业技术资格的业绩条件。

七、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参与智库研究

专业技术人员作为第一完成人，撰写的应用对策研究报告、建言献策报告、

调研报告或政策建议等智库研究成果，被中央、国务院部委办或省委、省政府、

省级行业主管部门采纳的，或获中央、国务院部委办领导或省委、省政府领导书

面肯定性批示的，可作为专业技术资格的业绩条件。

八、支持博士后研究人员申报职称

我省各类企事业单位接收的国内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或博士后创新实

践基地出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其科研成果突出，经用人单位考核合格，可参照



我省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认定办法报省级人社部门认定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在我省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或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从事博士后研究的

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符合相应资格条件的，可申报专业技术资格。博士后研究

人员在站期间完成的博士后研究项目可计为职称评定业绩，视同市厅级科研项目。

获得省博士后科研项目择优资助的项目，视同省部级科研项目；获得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视同国家级科研项目。

九、支持流动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职称

对经批准同意到企业开展创新创业工作的国有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专业技

术人员，或到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兼职的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符合职称申报条件

的，可回原单位申报专业技术资格，其在创业或兼职期间从事本专业工作的资历、

业绩可作为职称评审的评价依据。

十、支持用人单位职称自主评审

突出用人主体在职称评审中的主导作用，扩大用人单位职称评价自主权，专

业技术人员集中、条件成熟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院、国有企业、高新技术

企业等可根据实际需要向政府人社部门申请下放职称评审权限，探索自主评价机

制，自行制定不低于全省通用标准的职称评价标准，自主开展职称评审工作。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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